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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消防协会消防科普宣传教育工作 

专业委员会管理办法 
 

第一章 总则 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上海市消防协会消防科普宣传教

育工作专业队伍的建设和管理，促进消防科普宣传教育工作

的健康发展，充分发挥本行业专家的专业作用，根据《社会

团体登记管理条例》和《上海市消防协会章程》的规定，制

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消防科普宣传教育工作专业委员会（以下简称

专委会）是上海市消防协会分支机构,遵守协会章程，接受

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的业务指导，为行业科普宣传教育工作

建言献策，引导行业组织和相关机构为社会科普宣传教育工

作提供咨询和服务。 

第三条 专委会团结和组织热心消防科普宣传教育工作

的各界人士，积极开展消防科普活动，普及消防知识，动员

广大群众做好消防工作。 

第二章 组织机构 

第四条 专委会委员由消防科普宣传教学、科研人员和

热心消防科普宣传教育工作的人士担任。委员的人选由专委

会正副主任协商推荐，上海市消防协会常务理事会审定聘任，

专委会委员是上海市消防协会的当然会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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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专委会委员每届任期与上海市消防协会理事任

期一致，可连任。 

第六条 专委会设主任委员 1 人，副主任委员 1 人，在

休会期间负责日常工作联系。 

第三章 工作范围 

第七条 专委会制定本市消防科普宣传教育专业工作规

划方案，向协会提出促进本市消防科普宣传教育工作专业发

展的建议和意见。 

第八条 专委会组织和开展消防科普宣传教育相关学术

交流、消防科普宣传教育相关理论及课题研究、论文评审，

向相关组织和机构推荐研究成果。 

第九条 专委会引导和发动协会成员和行业相关组织、

机构进行消防科普书籍编写、消防主题文创产品开发、消防

主题情景剧创作等多种形式的科普活动，对相关消防科普队

伍予以专业指导，推动消防科普宣传教育工作的社会化、市

场化、公益化发展。 

第四章 工作程序 

第十条 专委会全体会议一般每年召开一次，总结本年

度工作，研究制定下一年度工作计划。 

第十一条 需要表决的议题，必须有全体委员的 2/3 以

上同意，方可通过。会审时未出席会议，也未说明意见者，

以及函审时未按规定时间投票者，按弃权计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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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条 专委会根据相关规定对做出突出贡献成绩的

委员、社会机构和组织等予以表彰。 

第五章 附则 

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 

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上海市消防协会负责解释。 

 


